
为什么要做版权保护？

产品名称 为什么要做版权保护？

公司名称 上海登尼特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中国.上海.浦东新区上海市浦东南路855号世界广
场15楼F座

联系电话 18101649652 13916852981

产品详情

1.  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，维护了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，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。《著作
权法》的实施，标志着文学艺术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的结束，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发展到
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2.  建立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，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，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，为繁荣社会
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《著作权法》从法律上确立了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人身权的
财产权，这就为作者进行再创作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。《著作权法》禁止以剽窃、篡改、假冒等
不法行为侵害作品，这为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，尊重创作者的创作成果，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。当作者
的创造性劳动受到了法律保护，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，更多更好的作品就会不断推出，新
的作者也会成批地涌现出来，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。

3.  从调整作者、传播者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看，也有利于优异作品的广泛传播。《著作权法》不仅要
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，也要保护传播者的正当权益，还要保护公众进行学术活动和掌握知识、分享科学
技术文化知识成果的权利。一部作品创作出来，通常不是为了自我欣赏，它要与公众见面，以某种物质
形式为广大公众所使用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，也要学习、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知识，在别人智力劳
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作，因此，其作品包含着他人的劳动。除了传播者根据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得
相应的权利外，公众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，也有权利使用作品。鼓励优异作品的广泛传播，鼓励广大群
众参加各种文娱活动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，这也是国家的宏观利益
。为此，对作者和传播者的专有权作必要的限制是需要的，也是合理的。《著作权法》在保护作者利益
，规定作者、传播者和公众之间的权利和义务，协调三者的利害关系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更多详情咨询上海登尼特企业代理公司：www.tannet-group.com

地址: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855号15层F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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